
深圳市血之缘公益基金会

舆情应对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深圳市血之缘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建立专业、规范

的管理模式，妥善应对突发舆情，提升舆情应对、舆论引导能力，有效预防、

减少舆情造成的不良影响，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舆情应对制度

第二条 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

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促进基金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第三条 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坦诚面对，及时主动，公开透明。做到快报事

实、慎报原因、及时表态、谨慎定性。及时、准确、有效地发布信息，主动答

疑释惑、澄清事实、说明情况，关键时刻不失语、不缺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和舆论导向，在大是大非和原则问题上增强主动性，

第四条 工作职责。涉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舆情应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调查

具体情况，理清事件脉络，制订舆情应对工作方案。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

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

第五条 舆情研判。

1. 涉嫌犯罪的；

2. 被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立案调查的；

3. 受到行政拘留的；

4. 引发或者可能引发信访突出问题、群体性或恶性事件的；

5. 受到媒体关注，对基金会形象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可能发展成社会舆论

热点的；



6. 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形。

7. 根据案事件媒体热度、评论转发量、舆情态势预判等因素，将舆情分为五

个等级：

A. 正常：媒体未见报道，也未发现网民转发和评论。

B. 关注级：媒体未见报道，只有个别网民关注转发。

C. 干预级：有个别媒体报道该案事件，网民关注有升温趋势。

D. 危机级：有多家媒体报道和炒作该案事件，网民关注度升高，转

发、评论增多，舆情有扩散势头。

E. 重大危机级：媒体和网民形成互动式炒作，负面舆论大量扩散，

主要传播渠道微博关键词已上热搜，成为全网热点话题级事件。

第六条 舆情回应。根据舆情态势，如需要正面回应，应严格实行审批制度。正

面回应时，应严格按照事先制订的答问口径进行统一回应，必要时组织召开新

闻发布会，由新闻发言人或相关负责人通报案事件进展情况，本着“实事求

是，坦诚面对，及时主动，公开透明”的原则，不回避、不推诿、不粉饰，及

时表明立场态度，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树立公信力。在进行正面回应的同时，

按照事先拟定的阅评口径，开展网上评论，努力引导舆论向正确、理性的方向

发展。

第七条 落实责任。对于谎报、瞒报、迟报舆情等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纪

严肃追责。

第八条 严格保密。舆情监测报告内容作为内部资料，应加强保密，严禁外

传。违反规定的，依法依纪进行追责。

第三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深圳市血之缘公益基金会。

第十条 本制度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经第一届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

通过时生效。


